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书面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前以专人送达、传真、邮寄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冯境铭先生、张军先生、卫国先生、汤文远先生、朱旭先生及独立董事钟慧玲女士、汤

勇先生、韩振平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董事刘文萍女士因出差委托董事汤文远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冯境铭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９

，

７６８

，

５２１．３８

元（含利息收入

３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８

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４．５２％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因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包含

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精

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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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书面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前以专人送达、传真、邮寄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朱焯荣先生主持。 经全体与会有表决权的监事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下

列决议：

一、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将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９

，

７６８

，

５２１．３８

元（含利息收入

３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８

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４．５２％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首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完成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将节余的

募集资金总计

１９

，

７６８

，

５２１．３８

元（含利息收入

３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８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及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能够使节余

募集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对全体股东有利。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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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１９

，

７６８

，

５２１．３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含利息收入

３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８

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４．５２％

，用于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８５９

号）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３

，

６００

万

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１３．００

元。 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６

，

８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３

，

０２３．８２

万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３

，

７７６．１８

万元。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全部到位，并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出具《广会所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９００４２１００８３

号验资报

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该制度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定， 为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募集资金使用依照下列程序申请和审批：（

１

） 具体使用部门填写审批

表；（

２

）财务部门审核；（

３

）财务总监及总经理审批；（

４

）财务部门执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由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定期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执行本公司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的监管协议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

规，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公司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负责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冠邦科技有限公司、芜湖精艺铜业有限公司为募集资

金开设了三个专用账户 ， 分别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北滘支行账号为

４ －

４７７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６８９３

的专用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北滘支行账号为

４４００１６６７３３６０５３００１９９１

的专用账户及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滘济虹支行账号为

０４０８８８０００２７６８１

的专用账户。 公

司及子公司广东冠邦科技有限公司、芜湖精艺铜业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北滘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北滘支行及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滘济虹支行就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累计支付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４６

，

９９１

，

０７５．８５

元，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５６

，

１９２

，

８５４．１３

元（含利息收入

３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８

元）全额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

、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三个募投项目分别为 “节能高效精密铜管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铜管深加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及“金属加工装备研发、制造能力提升技术改造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３９

，

９４５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各项目资金使用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

已使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专户剩

余资金

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包括

待付项目建设合

同尾款

项目节余资金 利息收入

节能高效精密

铜管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２５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９

，

５７５

，

７２２．００ ３１

，

０１１

，

４５７．４７ ２８

，

８７４

，

２７８．００ ０．００ ２

，

１３７

，

１７９．４７

铜管深加工生

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

７３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４６１

，

１１２．０１ ３

，

９３１

，

９１０．００ １

，

１０４

，

１５６．００ ２

，

１５４

，

７３１．９９ ６７３

，

０２２．０１

金属加工装备

研发、制造能

力提升技术改

造项目

６７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９５４

，

２４１．８４ ２１

，

２４９

，

４８６．６６ ６

，

４４５

，

８９８．７５ １３

，

８７９

，

８５９．４１ ９２３

，

７２８．５０

合计

３９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６

，

９９１

，

０７５．８５ ５６

，

１９２

，

８５４．１３ ３６

，

４２４

，

３３２．７５ １６

，

０３４

，

５９１．４０ ３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８

３

、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节能高效精密铜管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投入试产

铜管深加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投产

金属加工装备研发、制造能力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投产

四、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三个募投项目均已完成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并进入试、生产阶段，节余募

集资金

１６

，

０３４

，

５９１．４０

元（不含利息收入），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３．６６％

，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为：

１

、上述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公司本着谨慎原则，在满足质量及工艺设计的前提下，通过招标等手段严格

控制项目建设资金计划流程，降低了设备购置及工程建设成本，并节省了安装费用及预备费用；

２

、“金属加工装备研发、制造能力提升技术改造项目”立项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由于近年来人民币升值，进口设备采购价格有所下降；

３

、“金属加工装备研发、制造能力提升技术改造项目”项目原计划新建厂房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公司母公司

通过合理调整原有业务厂房布局，将部分调整出的厂房提供给负责实施该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冠邦科技

有限公司使用，减少了

５０００

平方米的厂房建设，减少了基建投入资金。

五、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

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９

，

７６８

，

５２１．３８

元（包括利息收入

３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８

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４．５２％

，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用于补充原材料采购等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流动资金。

三个募投项目的待付项目建设合同尾款为

３６

，

４２４

，

３３２．７５

元， 为根据设备采购及基建合同约定的分期

付款尾款及质保金，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按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严格管理、根据合同约定按

进度付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２９

号》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募集资金到帐已超过一年；公司最

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

内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条件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六、独立董事及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在首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完成项目固定资产

投资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也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１９

，

７６８

，

５２１．３８

元（含利息收入

３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８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首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完成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将节

余的募集资金总计

１９

，

７６８

，

５２１．３８

元（含利息收入

３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８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及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能够使

节余募集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对全体股东有利。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经核查，保荐人认为，精艺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投资，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精艺股份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没有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实际运营的需要，且有效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并有利于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符合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保荐人对精艺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后的结余募集资金共计

１

，

９７６．８５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

异议。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日（如

Ｔ

日为第一次开放日，则为基金成立日）至

Ｔ

日的运作天数，

NV

T

为

Ｔ

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

F

aT

为

Ｔ

日天盈

Ａ

的

份额余额，

F

b

为

Ｔ

日天盈

Ｂ

的份额余额，

NAV

aT

为

Ｔ

日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

r

为在天盈

Ａ

上一次开放日（如

Ｔ

日为第一

次开放日，则为基金成立日）设定的天盈

Ａ

的年收益率。

（

１

）如果

Ｔ

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

元乘以

Ｔ

日天盈

Ａ

的份额余额加上

Ｔ

日全部天盈

Ａ

份额应计收益

之和”，则：

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８

位，小数点后第

９

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例

２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日，设自天盈

Ａ

上一次开放日起的运作天数为

１８４

天，基金运作当年的实际

天数为

３６５

天，基金资产净值为

６２

亿元，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份额余额分别为

３５

亿份和

１５

亿份，天盈

Ａ

上一次开放日设定的

天盈

Ａ

年收益率为

４．５５％

。 则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下：

（六）天盈

Ａ

和天盈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内，基金管理人在计算基金资产净值的基础上，采用“虚拟清算”原则分别计算并公告天

盈

Ａ

和天盈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其中，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日不包括天盈

Ａ

的开放日。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是

对两级基金份额价值的一个估算，并不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获得的实际价值。

１

、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内，在天盈

Ａ

的非开放日（

Ｔ

日），设

T

a

为自天盈

Ａ

上一次开放日（如

Ｔ

日之前天盈

Ａ

尚未进行开放，则为基金成立日）至

Ｔ

日的运作天数，

NV

T

为

Ｔ

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

F

aT

为

Ｔ

日天盈

Ａ

的份额余额，

F

b

为

Ｔ

日天盈

Ｂ

的份额余额，

NAV

aT

为

Ｔ

日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r

为在天盈

Ａ

上一次开放日（如

Ｔ

日之前天盈

Ａ

尚未

进行开放，则为基金成立日）设定的天盈

Ａ

的年收益率。

（

１

）如果

Ｔ

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

元乘以

Ｔ

日天盈

Ａ

的份额余额加上

Ｔ

日全部天盈

Ａ

份额应计收

益之和”，则：

上式中，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内的天盈

Ａ

非开放日，

NAV

aT

为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在天盈

Ａ

的开放

日，

NAV

aT

为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

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３

位，小数点后第

４

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

财产。

Ｔ

日的天盈

Ａ

和天盈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内公告。 如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例

３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内，设自天盈

Ａ

上一次开放日起的运作天数为

４０

天，基金运作当年的实际天数

为

３６５

天，基金资产净值为

５５

亿元，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份额余额分别为

３５

亿份和

１５

亿份，天盈

Ａ

上一次开放日设定的天盈

Ａ

年收益率为

４．５５％

。 则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如下：

二、《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时的基金份额转换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约定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基金

份额将以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份额，并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业务。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时的基金转换见招募说明书第十二部分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五、基金的名称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债券型

七、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内，天盈

Ａ

将按以下规则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一、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内，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６

个月的最后一

个工作日。

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的具体计算见招募说明书第六部分中

“天盈

Ａ

的运作”的相关内容。

二、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天盈

Ａ

所有份额。

三、折算频率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６

个月折算一次。

四、折算方式

折算日日终，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天盈

Ａ

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

应增减。

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天盈

Ａ

的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

天盈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天盈

Ａ

的份额数

×

天盈

Ａ

的折算比例

天盈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天盈

Ａ

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

相关公告。

五、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为保证基金份额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

关业务规定暂停天盈

Ｂ

的上市交易等业务，具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

１

、基金份额折算方案须最迟于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基金份额折算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应在

２

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八、基金转型后的基金转换

一、基金转型后的基金存续形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本基金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名

称变更为“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基金份额将以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转换为上市开

放式基金（

ＬＯＦ

）份额，并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业务。

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后，基金份额仍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基金转型时天盈

Ａ

的处理方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天盈

Ａ

份额赎回、或是转入“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投资者不选择的，其持有的天盈

Ａ

份额将被默认为转入“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份额。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日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后

３

年的对应日。 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 《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日与天盈

Ｂ

的封闭期届满日相同。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日前，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公告并提示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选择申请，天盈

Ａ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届时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公告规定的方式作出选择申请。

三、基金转型时的份额转换规则

１

、份额转换基准日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日，即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后的对应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

２

、份额转换方式

在份额转换基准日，本基金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在份额转换基准日日终，以份额转换后

１．０００

元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天盈

Ａ

、天盈

Ｂ

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

成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份额。

份额转换计算公式：

天盈

Ａ

份额（或天盈

Ｂ

份额）的转换比率

＝

份额转换基准日天盈

Ａ

（或天盈

Ｂ

）的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

天盈

Ａ

（或天盈

Ｂ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后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份额

＝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前天盈

Ａ

（或

天盈

Ｂ

）的份额数

×

天盈

Ａ

份额（或天盈

Ｂ

份额）的转换比率

在进行份额转换时，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场外份额将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场外份额，且均登记在注册登记系统下；

天盈

Ｂ

的场内份额将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场内份额，仍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下。

在实施基金份额转换时，天盈

Ａ

份额（或天盈

Ｂ

份额）的转换比率、天盈

Ａ

（或天盈

Ｂ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后上市开放

式基金（

ＬＯＦ

）份额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３

、份额转换后的基金运作

天盈

Ａ

、天盈

Ｂ

的份额全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份额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本基金将上市交易，并接受场外与场内申

购和赎回。 份额转换后本基金上市交易、开始办理申购与赎回的具体日期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４

、份额转换的公告

（

１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时，本基金将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管理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就本基金进行基金转换的相关事宜进行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２

）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日前

３０

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将就本基金进行基金转换的相关事宜进行提

示性公告。

（

３

）天盈

Ａ

、天盈

Ｂ

进行份额转换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应在

２

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四、基金转型后基金的投资管理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理念、

投资范围、投资限制、投资管理程序等将保持不变。

九、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追求基金资产长期安全的基础上，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创造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十、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国家债券、金融债券、次级债券、中央银行票

据、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资产证券化产品、可转换债券、可分离债券和回购等金融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固定收益证券品种（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也可投资于非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但可以参与

Ａ

股股

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它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的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并可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

票、因所持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因投资可分离债券而产生的权证等，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非固定收

益类品种（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和权证等资产，本基金应在其可交易之日起的

３０

个交

易日内卖出。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十一、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动态的整体资产配置和类属资产配置。 在认真研判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

金融市场运行趋势的基础上，根据整体资产配置策略动态调整大类金融资产的比例；在充分分析债券市场环境及市场流动性

的基础上，根据类属资产配置策略对投资组合类属资产进行最优化配置和调整。

（

１

）整体资产配置策略

通过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状况、市场利率走势、市场资金供求情况，以及证券市场走势、信用风险情况、风险预算和有关法

律法规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在整体资产之间进行动态配置，确定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和相应的风险水平。

（

２

）类属资产配置策略

在整体资产配置策略的指导下，根据资产的风险来源、收益率水平、利息税务处理以及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将市场细分为

普通债券（含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附权债券（含可转换公司债、各类附权债券等）、资产证券化产

品等子市场，采取积极投资策略，定期对投资组合类属资产进行最优化配置和调整，确定类属资产的最优权数。

（

３

）明细资产配置策略

在明细资产配置上，首先根据明细资产的剩余期限、资产信用等级、流动性指标决定是否纳入组合；其次，根据个别债券

的收益率（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利息税务处理）与剩余期限的配比，对照基金的收益要求决定是否纳入组

合；最后，根据个别债券的流动性指标（发行总量、流通量、上市时间），决定投资总量。

２

、普通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普通债券的投资中主要基于对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动态跟踪，采用久期控制

下的主动性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久期控制、期限结构配置、信用风险控制、跨市场套利和相对价值判断等管理手段，对债券市

场、债券收益率曲线以及各种债券价格的变化进行预测，相机而动、积极调整。

（

１

）久期控制是根据对宏观经济发展状况、金融市场运行特点等因素的分析确定组合的整体久期，有效的控制整体资产

风险。

（

２

）期限结构配置是在确定组合久期后，针对收益率曲线形态特征确定合理的组合期限结构，包括采用集中策略、两端策

略和梯形策略等，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间进行动态调整，从长、中、短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

（

３

）信用风险控制是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基准利率走势、资金面状况、行业以及个券信用状况的研判，积极主动发掘收

益充分覆盖风险，甚至在覆盖之余还存在超额收益的投资品种；同时通过行业及个券信用等级限定、久期控制等方式有效控

制投资信用风险。

（

４

）跨市场套利根据不同债券市场间的运行规律和风险特性，构建和调整债券债组合，提高投资收益，实现跨市场套利。

（

５

）相对价值判断是根据对同类债券的相对价值判断，选择合适的交易时机，增持相对低估、价格将上升的债券，减持相

对高估、价格将下降的债券。

３

、附权债券投资策略

附权债券指对债券发行体授予某种期权，或者赋予债券投资者某种期权，从而使债券发行体或投资者有了某种灵活的选

择余地，从而增强该种金融工具对不同发行体融资的灵活性，也增强对各类投资者的吸引力。 当前附权债券的主要种类有可

转换公司债券、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含赎回或回售选择权的债券等。

（

１

）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公司）债券，其投资人具有在一定条件下转股和回售的权利，因此其理论价值应当等

于作为普通债券的基础价值加上可转换公司债内含期权价值，是一种既具有债性，又具有股性的混合债券产品，具有抵御价

格下行风险，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的特点。

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用较小的本金损失，博取股票上涨时的巨大收益。 可以充分运用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风险和收益上的非对称性分布，买入低转换溢价率的债券，并持有的投资策略，只要在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发行转

债的公司股票价格上升，则投资就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按照约定价格转换为上市公司的股票，因此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可转换公司债券市场与

股票市场之间的套利机会。 本基金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转换成股票。 基金管理人在日常交易过程中，会密切关注可

转换公司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恰当的选择时机进行套利。

（

２

）其它附权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利用债券市场收益率数据，运用利率模型，计算含赎回或回售选择权的债券的期权调整利差（

ＯＡＳ

），作为此类债

券投资估值的主要依据。

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是认股权证和公司债券的组合产品，该种产品中的公司债券和认股权证可在上市后分别交

易，即发行时是组合在一起的，而上市后则自动拆分成公司债券和认股权证。 本基金因认购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获得

的认股权证自可交易之日起

３０

个交易日内全部卖出，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分离出的公司债券的投资按照普通债

券投资策略进行管理。

４

、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策略

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化安排，对资产中的风险与收益进行分离组合，

进而转换成可以出售、流通，并带有固定收入的证券的过程。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定价受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标的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率等多种因素影响。 本基金将在基本面

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等进行分析，采

取包括收益率曲线策略、信用利差曲线策略、预期利率波动率策略等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投资于资产证券化产品。

５

、新股申购策略

为保证新股发行成功，新股发行一级市场价格通常相对二级市场价格存在一定的折价。 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中，参

与新股申购是一种风险低、收益稳定的投资行为，为投资人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本基金根据新股发行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对

认购中签率和新股上市后表现的预期，谨慎参与新股申购，获取股票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价差收益。 申购所得的股票在可

上市交易后

３０

个交易日内全部卖出。

６

、投资决策与交易机制

本基金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确定本基金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组合基准久期、回购的最高比例等重大投资决策。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的投资范围内制定并实施具体的投资策略，向集中交易室下达投资指令。

集中交易室设立债券交易员，负责执行投资指令，就指令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市场面的变化对指令执行的影响等问题及

时向基金经理反馈，并可提出基于市场面的具体建议。集中交易室同时负责各项投资限制的监控以及本基金资产与公司旗下

其他基金之间的公平交易控制。

７

、投资程序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决定基金投资的重大决策。 基金经理在授权范围内，制定具体的投资组合方案并执行。 集中交易室

负责执行投资指令。

（

１

）基金经理根据市场的趋势、运行的格局和特点，并结合本基金合同、投资风格拟定投资策略报告。

（

２

）投资策略报告提交给投资决策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决定基金的投资比例、大类资产分布比例、组合基准久

期、回购比例等重要事项。

（

３

）基金经理根据批准后的投资策略确定最终的资产分布比例、组合基准久期和个券投资分布方式等。

（

４

）对已投资品种进行跟踪，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十二、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并发布的中债综合指数。

十三、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从基金资产整体运作来看，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从本基金所分离的两类基金份额来看，由于本基金资产及收益的分配安排，天盈

Ａ

份额将表现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

的特征；天盈

Ｂ

份额则表现出较高风险、收益相对较高的特征。

十四、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６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

其中：股票

６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

，

９８２

，

７０６

，

４８５．３６ ８２．６１

其中：债券

３

，

９８２

，

７０６

，

４８５．３６ ８２．６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６６０

，

７５１

，

５６７．９３ １３．７１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７１

，

３８９

，

６０３．８９ １．４８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２

，

４３２

，

１３６．０１ １．３０

６

其他资产

１１４

，

３７４

，

３４１．２３ ２．３７

７

合计

４

，

８２０

，

９２１

，

５３０．５３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 －

Ｃ０

食品、饮料

－ －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 －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 －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６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６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６６９

中国水电

１４６

，

０００ ６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３

，

２２５

，

４６４

，

３８５．３６ ９２．２４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７３８

，

５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２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１８

，

７１４

，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４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３

，

９８２

，

７０６

，

４８５．３６ １１３．９０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２２０９２ １１

大秦

０１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９

，

４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５

２ １２２８０５ １１

大同债

１

，

６０３

，

６６０ １５２

，

７４８

，

６１５．００ ４．３７

３ １２２０８０ １１

康美债

１

，

１５０

，

０１０ １１３

，

９５４

，

４９０．９０ ３．２６

４ １２２７８８ １１

三明债

９９９

，

９９０ １０３

，

９９８

，

９６０．００ ２．９７

５ ０４１１５２００１ １１

国电集

ＣＰ００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７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申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况。

（

２

）申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０８

，

３６９．０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２

，

３０７

，

８４９．５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１

，

８５８

，

１２２．６２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４

，

３７４

，

３４１．２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９

，

６１５

，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７

２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９

，

０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

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１６６９

中国水电

６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

新股认购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十五、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７．１－２０１１．９．３０ －０．５０％ ０．１３％ ０．３１％ ０．０９％ －０．８１％ ０．０４％

２０１１．５．２３－２０１１．９．３０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２９％ ０．０３％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

对比图

注：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自合同生效日起至本报告期末不足一年。

本基金建仓期

６

个月，即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尚处于建仓期。

十六、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费用列示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或不可抗力等，顺延至法

定节假日、公休日结束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或不可抗力等，顺延至法定节假日、公休

日结束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基金的营销费用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本基金的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提。 基金销售服务费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由基金管理人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

节假日、公休日或不可抗力等，顺延至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结束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

内支付。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

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内基金的申购与赎回费用

１

、天盈

Ａ

的申购与赎回费用

（

１

）天盈

Ａ

不收取申购费用。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

２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天盈

Ａ

份额赎回。天盈

Ａ

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归入

基金财产的比例为赎回费总额的

１００％

。

（

３

）天盈

Ａ

的赎回费率

以《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６

个月为天盈

Ａ

的一个开放周期，持有期限为一个开放周期的，天盈

Ａ

的赎回费率为

０．１％

；持

有期限为一个以上开放周期（不含）的，天盈

Ａ

的赎回费为

０

。

（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

前

２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２

、天盈

Ｂ

的申购与赎回费用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内，天盈

Ｂ

封闭运作并上市交易，封闭期内不接受申购与赎回。

天盈

Ｂ

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３

年后对应日止。 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二）《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并进行基金转换后的申购与赎回费用

１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２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推

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

３

、本基金的场外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

０．１％

：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３０

天以内（含）

０．１％

３０

天以上

０

４

、本基金由原有天盈

Ａ

、天盈

Ｂ

份额转入的场外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由原有天盈

Ａ

、天盈

Ｂ

份额转入的场内份额赎回费

率为

０．１％

。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

前

２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七、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重要提示”部分增加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基金管理人概况、主要人员情况等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主要人员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等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代销机构信息进行了更新。

５

、“七、基金的募集”部分删除了认购安排等已不适用的信息，增加了本基金的募集情况。

６

、“八、基金合同的生效” 部分增加了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

７

、“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新增了天盈

Ａ

第一个开放申购赎回日。

８

、“十一、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部分新增了天盈

Ｂ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的时间。

９

、“十三、基金的投资”部分新增了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的投资组合报告。 ”

１０

、增加了“十四、基金的业绩”，内容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及历史走势对比图。

１１

、“十八、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增加了与基金销售有关费用的列示。

１１

、“二十四、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对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电话等内容进行了更新。

１２

、增加了“二十二、其它应披露事项”，内容为本基金报告期内应披露的相关事项。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4

2011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五

(

上接

D43

版

)

证券代码：

601177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编号：临

2011-035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公司董事

均收到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充分表达意见。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茅建荣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杭齿前进转让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和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茅建荣

先生、冯光先生、孙小影女士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其他

6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6

票，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决议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

2011-037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177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编号：临

2011-0036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玲琳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杭齿前进转让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和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在本次会议上，全体监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并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

1

、 公司与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主业经营需要

和长远发展规划，并且，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

商交易价格，以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及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两家参股子公司经评

估净资产金额作价方式来确定基本结算价格，并按原所持有的股权比例（

33.33%

）分享或承担在评估基准日

至股权变更登记日期间两家参股子公司的损益。 因此，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发生的关

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

影响。

2

、全体监事依法监督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表决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表决上述《关于

杭齿前进转让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和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时，全体董事均履行了谨慎、勤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关联交易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

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关联监事王

玲琳女士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其他

4

名非关联监事进行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4

票，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

2011-037

。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177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2011-037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两家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持有的参股子公司杭州依维柯变

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维柯变速器

"

）及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维柯传动

"

）

部分股份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由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以下简称

"

萧山国资

"

）提名的三

名董事茅建荣先生、冯光先生、孙小影女士，在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持有参股子公司杭维柯变速器及杭维柯传动各

33%

的股份， 拟将各

19.5%

的股份转让给萧山国

资，转让后公司持有两家参股子公司的股份均为

13.83%

，萧山国资持有上述两家子公司的股份均为

19.5%

。

本次交易是公司将其参股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控股股东，因此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参会董事

9

名，关联董事

3

人回

避表决，其中同意

6

票，反对票

0

票，与会董事（除关联董事外）一致同意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此项交易尚

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控股股东萧山国资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国资监管部门批准。

公司将根据两家参股子公司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完成情况，进一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介绍

萧山国资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企业，于

1993

年

6

月

8

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

元，由萧山区财政局全额拨入。法定代表人：郭荣，公司注册地址为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

1038

号

16

层（原

公司注册地为萧山区城厢街道江寺路

105

号）。 主营业务为：受托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调剂、控股和入股。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萧山国资总资产

2,027,601

万元，净资产

845,800

万元，

2010

年度净利润

29,

393

万元（以上数据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321,317

万

元，净资产

888,591

万元，净利润

5236

万元。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萧山国资持有杭齿前进股份

180,056,2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0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杭维柯变速器和杭维柯传动均由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广汽部件）、菲亚特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均等出资的专业生产汽车变速器的合资企业，三家股东

各占

33.33%

的股权。

杭维柯变速器成立于

1996

年

9

月

26

日，注册资本

20,001

万元，实收资本

20,001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

曲明，注册地及主要生产经营地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鸿兴路

99

号。 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汽车

变速器及相关零配件。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为

351,469,295.20

元， 净资产为

228,061,719.03

元；

2010

年度净利润为

-25,598,498.16

元。

杭维柯传动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6

日，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实收资本

24,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曲

明，注册地及主要生产经营地为杭州市萧山经济开发区市心北路

99

号。 主营业务为开发、制造、销售汽车变

速器及相关零部件。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19,919,236.49

元，净资产为

39,420,467.40

元；

2010

年度净利润为

-8,579,532.60

元。 （以上两家公司

2010

年度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基于上述情况，为杭维柯变速器和杭维柯传动能更好地发展，迫切需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杭维柯传动决定引进

DDCT

双离合器变速器。

根据

DDCT

项目商务分析报告的数据， 项目一期纲领年产

26

万台，

2013

年

9

月投产、

2015

年达到

26

万台纲领；整体项目投资

15.74

亿元，投资内部收益率

17.1%

；项目在达产前（含

2014

年）的累计亏损

2.74

亿元，达产年（

2015

年）可形成年销售收入

26.60

亿元（不含税），净利润

2.74

亿元。

各方股东合计新增资本金投入约

5.47

亿元，根据项目安排分期投资到位。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签署《杭州依维柯变速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

、定价依据：以两家参股子公司经评估净资产金额作价方式来确定基本结算价格，并按原所持有的股

权比例（

33.33%

）分享或承担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登记日期间两家参股子公司的损益。具体转让价格待

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完成后双方另行确定。

3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获得杭齿前

进股东大会批准及通过国资监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转让目的

: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

DDCT

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杭齿前进的经营业绩

稳定增长，促进企业发展。

2

、转让原因

1

）杭齿股权转让的原因：

①

两家参股子公司近三年来的累计亏损额较大，

DDCT

项目需要较大投资且因项目建设期较长而在达

产前将产生较大亏损，股权转让后可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②

通过这次股权转让，杭齿前进加上萧山国资在杭维柯变速器和杭维柯传动仍保持

1/3

控制权，保证

了

DDCT

项目落户在杭维柯。

③

杭齿前进股权转让收回的投资可用于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风电齿轮箱等产品发展。

2

）萧山国资受让的原因：

①

萧山国资受让股权是为了更好地支持杭齿前进和两家参股子公司的发展；

②

保证了具有国际领先的

DDCT

产品在萧山落户，有利于浙江省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杭州市汽车产业的

升级，带动地方经济的产业升级。

3

、本次股权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①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杭齿前进在两家参股子公司的股权比例由

33.33%

降低到

13.83%

。杭齿前进加

上萧山国资在杭维柯变速器和杭维柯传动仍保持

1/3

控制权，萧山国资并授权在两家参股子公司杭齿前进

方的董事对其拥有的股权进行管理，两家参股子公司的治理规则、董事会组成及管理层组成均不变。转让后

可以使公司进入汽车变速箱行业的高端市场，但是在

DDCT

项目未达产期间，尽管公司只占

13.83%

股权，

还需承担一定的亏损。

②

为支持杭齿前进的发展，萧山国资在此次获得两家参股子公司股权后，杭齿前进可在适当时机依法

优先回购这些股权，两家参股子公司的其它两家股东已承诺萧山国资在转让股权时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为协议转让，定价符合市

场公允价值机制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本次转让两家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的主业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也符合社会公众股

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股权转让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并且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股权转让议案所涉及的关

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主业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并且，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能

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以经评估净资产金额作价方式来确定基本结算价格，并

按所持有的股权比例（

33.33%

）分享或承担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登记日期间杭维柯的损益。 因此，公司

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 上述议案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主业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且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

公司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以经评估净资产金额作价方式来确定基本结算

价格。 因此，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对上述议案表示

同意。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除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控股股东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二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

3.

独立董事的意见

3.

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4.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二届四次监事会决议；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